
法務統計年報

中華民國 114 年 單位：人

總 計  629  7,802  5,528  7,874  5,549  567  4,975  557

臺 北 看 守 所  8  643  641  648  －  －  －  3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  46  397  357  401  397  40  357  42

桃 園 看 守 所  11  409  409  419  －  －  －  1

新 竹 看 守 所  3  165  165  166  －  －  －  2

苗 栗 看 守 所  －  70  70  70  －  －  －  －

臺 中 看 守 所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

彰 化 看 守 所  9  301  301  301  －  －  －  9

南 投 看 守 所  －  79  79  78  －  －  －  1

雲 林 看 守 所  －  43  39  43  －  －  －  －

嘉 義 看 守 所  2  87  87  87  －  －  －  2

臺 南 看 守 所  2  174  171  175  1  －  －  1

屏 東 看 守 所  3  126  126  126  －  －  －  3

臺 東 看 守 所  －  6  6  6  6  －  6  －

花 蓮 看 守 所  12  111  109  116  114  6  108  7

宜 蘭 看 守 所  1  64  64  64  －  －  －  1

基 隆 看 守 所  1  68  68  68  1  1  －  1

澎 湖 看 守 所  1  28  28  23  23  －  23  6

金 門 看 守 所  2  22  20  23  21  －  21  1

連 江 看 守 所  －  2  2  1  1  －  1  1

新 店 戒 治 所  214  2,078  752  2,125  2,114  153  1,961  167

臺 中 戒 治 所  123  1,256  801  1,263  1,228  185  1,038  116

臺 中 女 子 戒 治 所  10  149  98  145  144  16  127  14

高 雄 戒 治 所  155  1,264  925  1,271  1,245  146  1,099  148

高 雄 女 子 戒 治 所  18  181  131  175  174  17  157  24

臺 東 戒 治 所  8  79  79  80  80  3  77  7

說明：1.實際出所人數含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移送戒治、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出所、裁定不付觀察勒戒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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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逾期不為裁定者。
說明：2.自112年9月起新增臺東戒治所附設勒戒處所。

表4-30. 成年勒戒處所受觀察勒戒人數－按機關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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